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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會議章則》 
 

 

 
 

週 年 及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會議章則》(以下簡稱

為《會議章則》)乃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

會章程》規定。除文意另有所指，本會議章則只

適用於週年及特別會員大會。 

 

2. 常務委員會必須在每一公曆年的五月至八月期間

舉行週年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倘認為有需要

時，亦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3. 常務委員會在接獲不少於一百名成員提出書面要

求時，須在收到書面要求後十星期之內，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惟根據成員要求而召開的特別會員

大會每一公曆年不得舉行超過兩次。 

 

會 議 通 告 及 投 票 權  

 

4. 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會議通告須由校友評議會秘

書在會議日期前不少於四星期，以廣告形式在本

港最少壹份報章刊出。 

 

5. 如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會議議程中有選舉事項，

而須公開邀請提名時，校友評議會秘書發出有關

會議通告之時間，須提早至會議日期前不少於七

星期。而截止提名時間須為會議日期前二十八天

下午五時正。 

 

6. 有意參與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之選舉投票及/或出

席會議之成員須預先填妥登記表格，交回校友評

議會秘書核實其成員身份。截止登記之期限為會

議日期前八天下午五時正。經核實已成功登記的

校友評議會成員才有投票權。已由秘書核實成員

身份之校友評議會成員，可選擇(a)毋須親身出席

會議，只須按常務委員會依據《選舉章則》第

17A(i)(ii)段或第17B段所決定之任何一種非親身

投票方式進行選舉投票，或(b)按常務委員會依據

《選舉章則》第17A(iii)段所決定之親身投票方式

進行選舉投票。此外，凡已登記參與選舉投票之

成員，亦可於截止日期前登記出席有關會議，惟

仍須在預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內進入會場，始能在

會議中有議案投票權。 

 

7. 未能在會議日期前八天下午五時前交回填妥登記

出席表格之校友評議會成員，只可列席會議，並

無投票權。 

 

8. 當常務委員會依據《選舉章則》第17B段設委任

其他成員代表出席會議之安排，則凡已登記出席

會議而屆時不克出席者，可以依照《會議章則》

第8段所列明之書面形式委任其他校友評議會成

員代表出席會議代為投票。獲委任者只可代表其

委任人就議程中列明之選舉事項參加投票。有關

委任或就委任內容提出任何更改須以書面形式在

會議日期前八天下午五時前送交校友評議會秘書

始為有效。每名獲委任者不得在同一次會議中代

表超過五名委任人。 

 

8A. 委任書及更改委任書必須以常務委員會指定的表

格，並必須由委任人及相關獲委任者簽署。 

 

9. 成員有意在週年會員大會提出討論事項者，最少

須於會議日期前兩星期，以書面形式送達校友評

議會秘書。經常委會討論後，可因應實際情況決

定如何列入議程。 

 

10. 校友評議會秘書須在會議日期前一星期，將會議

議程連同所有附件以郵遞或電郵寄往已登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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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之成員。未能在開會前收到議程之成員，可

在會場索取議程。 

 

會 議 程 序  

 

11. 成員在進入會場前必須在出席名冊上簽署。 

 

11A.主席可邀請或接納非校友評議會成員列席週年或

特別會員大會。 

 

12. 會議之法定人數為三十名出席會議並有權投票之

成員。倘在預定開會時間半小時後仍未足法定人

數，主席可酌情取消會議或押後會議。押後會議

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可即場決定或另行通知。 

 

12A.在會議召開後之任何時間內，倘有法定人數不足

之情況，在沒有出席成員提出反對，主席可酌情

讓會議繼續進行。惟表決時，會議必須有法定人

數始可進行。 

 

13. 除第26(j)段另有規定外，在正常情況下，週年會

員大會之議事項目須為： 

(a)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b) 主席宣佈事項； 

(c) 報告事項： 

(i) 常務委員會 

(ii) 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 

(iii) 出席大學校董會代表 

(iv) 財務事項(如有)； 

(d) 大學校董會或教務會提交之事項； 

(e) 討論議案； 

(f) 選舉。 

 

14. 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只可就議程所列明之事項或

議案進行討論。 

 

14A.校友評議會秘書或其代表負責紀錄會議，並將出

席成員以書面提出之議案、修正案、備案等文件

提交主席處理。 

15. 在會議中所提出之議案必須與會議當時所討論之

事項有關。議案必須得到動議及和議始能進行討

論。 

 

16. 受制於第26(i)段的規限下，凡出席成員均享有發

言權。主席可決定發言次序，邀請列席者發言及

發言時限。當主席發言時，所有與會者必須停止

發言。 

 

16A.主席可要求提交議案動議人解釋其議案。 

 

17. 除非該項新議案為根據第25及26段的程序議案，

在討論某項議案時，不能同時處理其他議案。 

  

18. 已列入議程之議案，若無出席成員反對，原動議

人可對議案措辭作增刪更改，惟不得更改其本

意。 

 

19. 除第24至26段有規定外，在討論修正某項議案

時，不得同時處理超過一項修正議案，惟主席可

准許同時討論一系列相關的修正議案。 

 

20. 除第26(a)段規定外，已提出或修正議案不得收

回。 

 

20A. 倘主席認為某項議案的討論已經足夠，或該項議

案已通過第26(e)段立付表決，主席必須將該議案

付諸表決。主席已宣佈付諸表決議案，不得再行

討論。 

 

21. 主席負責宣佈會議之開始及終結，引導討論，施

行會議規則，維持會議秩序，給予發言權，表決

權，宣佈結果，及裁判程序問題。儘管有第26(b)

及(c)段的規定，倘主席認為會議不適宜繼續進

行，可宣佈休會或散會。 

 

21A. 倘議程或議案與主席有利益衝突，或主席提出動

議前，主席須申報及將主席位移交予副主席或其

他常委，惟仍可參與討論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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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 出席成員可於主席宣佈表決結果時，由最少五名

出席成員提出重新點票之要求，主席必須接納。

惟重點次數以兩次為限。 

 

投 票 形 式  

 

22. 除根據章程第34條處理修改章程，以及第25及26

段的程序議案另有規定外，議案須由簡單大多數

票表決通過。表決設贊成票、反對票及棄權票。

凡不表贊成或不表反對者均當棄權論。表決可以

下列之任何一種形式進行： 

(a) 口頭贊成或反對； 

(b) 舉手；或 

(c) 不記名投票。 

 

23. 主席除可與其他成員一般投基本票外，亦可在票

數相等之情況下投決定票。惟主席可酌情行使決

定票。 

 

程 序 議 案 及 備 案  

 

24. 出席成員可就程序問題，在會議任何時間，提出

程序議案，惟表決進行時除外。程序議案可以口

頭形式動議及和議向主席提出後，主席須立刻受

理。 

 

25. 在符合第16A段的規定下，以下程序議案毋須諮

詢、討論，及均須出席成員三分二或以上贊成方

可通過： 

(a) 不信任主席議 – 此議案需按第21A段處理。

議案通過後，主席不可在同一會議中再主持

會議。如在同一會議中，主席、副主席、及

其他常委分別在擔任主席職責時均被出席成

員通過不信任議案，則必須立即散會。 

 

(b) 反對主席裁判議 – 此議案需按第21A段處

理。 

 

26. 主席須接納或拒絕程序議案。在符合第16A段的 

規定下，以下所有程序議案毋須諮詢、討論，    

及均須出席成員三分二或以上贊成方可通過︰ 

 

(a) 收回議案議。 

(b) 散會議。 

(c) 休會議 － 須註明復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d) 擱置議案議。 

(e) 議案立付表決議。 

(f) 限制或延長討論議。 

(g) 押後以求額外資料議。 

(h) 交付委員會處理議 － 須列明交付之事項及

負責單位。 

(i) 限制發言人數議。 

(j) 更改是次議程議  －  須註明餘下議程之次

序，惟不得增刪議程。 

 

 

27. 出席成員可提出下列備案，惟有關內容必須與會

議當時所討論之事項有關，並以書面形式提出，

文字以一百字為限。若以口頭提出，應隨即以書

面形式補交秘書。 

(a) 大會備案：須由一人提出，一人附和。主席

收到大會備案之後應先讓提出備案之出席成

員解釋其內容，然後讓其他出席成員進行諮

詢及討論，須於出席成員無反對下才可成

立，成為大會之共同意向。 

(b) 聯署備案：大會備案若有出席成員反對，提

出者可要求出席成員聯署支持，成為聯署者

之共同意向。 

(c) 個人備案：任何出席成員若須表達強烈之個

人意見，可隨時提出個人備案。個人備案只

代表備案人之個人態度，與其他出席成員無

關，毋須徵得其他出席成員同意。 

 

章 則 解 釋  

28. 主席為會議規則之唯一解釋人，其解釋只受制 

    於第2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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